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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601866     公告编号： 临 2025-011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远海

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283 号）核准，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中远海发”）向包含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30,434,782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 2.76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63,999,998.32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095,043.48 元（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60,904,954.84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全部到账，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达本公司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出具了《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

验资报告》（XYZH/2021BJAA131539）。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本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

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储存

四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募集资金发生额 

募集资金净额 1,460,904,9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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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募集资金发生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

额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210,884,865.84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230,811,074.74 

银行手续费支出 5,069.03 

利息收入 1,377,258.16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0,581,203.39 

本年度发生额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20,605,397.01 

银行手续费支出 911.00 

利息收入 27,449.08 

转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44.46 

截止期末累计发生

额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462,301,337.59 

银行手续费支出 5,980.03 

利息收入 1,404,707.24 

转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44.46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公司已在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于 2022 年 1 月与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同时，本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启东）有限公

司、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青岛）有限公司、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宁波）有限

公司和上海寰宇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已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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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分别与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

余额 
备注 

1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

上海市分行 
31001560021137250000 0.00 已注销 

2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

（启东）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

分行营业部 
454682512528 0.00 已注销 

3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

（青岛）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

市分行营业部 
439082519935 0.00 已注销 

4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

（宁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

市分行营业部 
440382523907 0.00 已注销 

5 
上海寰宇物流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

市分行营业部 
439082531816 0.00 已注销 

合计 0.00  

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均已经注销，节余资金利息 2,344.46 元结转到公司其

他银行账户。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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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公司

将节余资金利息 2,344.46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所有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

规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4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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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5BJAA13B0278）。报告认为：中远海发上

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中远海发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

情况。 

七、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

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

的实际使用和存放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8 日 

 上网文件 

（一）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远海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25BJAA13B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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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6,090.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0.7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6,230.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 
— 19,400.00 19,400.00 19,400.00 - 19,422.10 22.10     100% 2023 年 5 月 248 注 1 否 

集装箱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75 20,033.55   33.55 100% 2023 年 7 月 4,729 注 2 否 

物流装备改造

项目 
— 9,200.00 9,200.00 9,200.00 1,905.40 9,233.00 33.00 100% 2024 年 5 月 1,660 注 3 否 

信息化系统升

级建设项目 
— 8,800.00 8,800.00 8,800.00 153.38 8,820.74 20.74 100% 2023 年 5 月 - 注 4 否 

补充上市公司

流动资金 
— 89,000.00 88,690.50 88,690.50 0.01 88,720.74 30.24 100% 不适用 - 

不适

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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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146,090.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0.7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6,230.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 — — — 0.23 0.23 0.23 — — — — — 

合计 — 146,400.00 146,090.50 146,090.50 2,060.77 146,230.36 139.86 — — 6,63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节余资金

利息 2,344.46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所有

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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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该项目产生的税后内部收益率需待整个项目周期结束时运算得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年度项目产生的净利润约为 248 万元。 

注 2：该项目产生的税后内部收益率需待整个项目周期结束时运算得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年度项目产生的净利润约为 4,729 万

元。 

注 3：该项目产生的税后内部收益率需待整个项目周期结束时运算得出，项目达产后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项目产生的净利润约为 1,660

万元。 

注 4：该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项目通过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提高在生产、销售、采购、研发等业务中的执行效率及管理能力，提升

信息化服务能力和运营水平。 


